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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省脚步铿锵 法治浙江行稳致远
——“法治中国”的浙江答卷

本报记者 陈岚

法治是什么？

是一种精神，一种信念，一种力量。是指引改革航向的灯塔，是护航经济社会发展的卫士，是维护公平正义的坚固防线，是守护人民群众幸福生活的保障……

在之江大地上，一场凝结睿智、汇聚力量的法治实践接续推进——

15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作出了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率先开启了法治中国在省域层面的探索。

15年来，浙江始终沿着习近平同志开创的法治浙江建设道路砥砺前行，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绘就了法治浙江建设的斑斓画卷。

我们看到，浙江已经成为审批事项最少、办事效率最高、营商环境最优、群众和企业获得感最强的省份之一；

我们看到，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治理创新，法治政府建设步履坚实，治理能力实现重大飞跃；

我们看到，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蔚然成风，法治信仰浸润人心，法治社会新风扑面……

在历史长河中，15年只是短暂一瞬，而在法治建设进程中，浙江却实现了惊人一跃——筑法治之基、行法治之力、积法治之势，努力将浙江建设成为践行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先行示范区，成为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优越性的重要窗口。

灯塔领航，15年砥砺前行

15年前的浙江，遭遇了“成长的烦恼”……

如何探寻长效治理之道？浙江站高一步、超前一

步、看远一步，加快探索经济先发地区法治先行的发展

道路。

扬帆千里，离不开伟大的领航者。

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在关于

法治建设的深邃思考中，敏锐地意识到，必须从更宽的

视野、以更大的力度、在更深的层次上，推进社会主义

法治建设，以法治引领和保障浙江改革发展。

2003年，明确把“加强法治建设”列入“八八战略”

的重要内容；

2004年，明确把法治建设作为平安浙江建设的重

要目标和重要途径；

2005年，习近平亲自主持建设“法治浙江”重点课

题调研，先后深入基层40多个单位和乡村、社区，开展

大量调查研究和前期准备……

2006年4月，之江大地，春意正浓。在习近平同志

主持和提议下，法治浙江建设扬帆起航、乘风破浪，开

启了浙江作为市场经济先发地区运用法治思维、法治

方式深化省域治理的新征程。

这是一份掷地有声的“宣言书”，也是一个引领航

向的“指南针”。自此，15年一以贯之，15年坚持不懈。

15年来，顺应时代对浙江发展的新定位、新要求和

新机遇，法治浙江建设的内涵不断丰富和完善——

从法治建设成为“六个更加”的奋斗目标之一；到

连续3年进行专题部署，把固本强基作为法治建设的重

点，扎实推动法治建设各项工作向基层延伸。

从作出全面深化法治浙江建设的决定；到省委全

面依法治省委员会扎实起步，有效发挥党总揽全局、协

调各方的领导作用，推进法治建设各项工作齐抓共管，

进一步形成建设法治浙江的合力。

15年，之江大地跳跃着强劲的法治音符，涌现许多

富有时代精神和创新意义的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和实

践成果；15年，法治无微不至地锲入百姓生命，筑起最

朴实的安全篱笆，换来了法治浙江建设群众满意度逐

年提升。

新的征程，新的使命。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

议明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指导地

位，发出了建设更高水平法治中国的动员令。新中国

成立以来第一个关于法治建设的专门规划《法治中国

建设规划（2020—2025年）》，绘就了“十四五”时期统

筹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总蓝图、路线图、施工图。

浙江回答，铿锵有力——紧扣建设法治中国示范

区目标，奋力跑出建设法治浙江的新速度；聚焦政务服

务更加便民利民、权利保障更加精准有力，打造更多有

浙江辨识度有影响力的实践成果……

之江大地上，一幅崭新画卷正在徐徐绘就。

良法善治，激活改革动力

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

2021年3月1日，全国首部以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为

主题的地方性法规，在浙江施行。当数字经济正成为浙

江经济增长的主引擎、转型升级的主动能、创业创新的

主阵地时，浙江率先通过立法来固化和提升行之有效的

经验做法，并着力破除体制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

15年来，浙江始终重视发挥立法的引领作用，注重

立法的地方特色和管用实用，健全科学立法、民主立

法、依法立法工作机制，紧扣高质量发展、生态环保、新

经济新业态、保障民生等重点领域，共制订（修订）地方

性法规160件、政府规章134件。

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

例、数字经济促进条例、河长制规定、保障“最多跑一

次”改革规定、无人驾驶航空器公共安全管理规定……

20多部地方立法开创了全国第一。

加强“红头文件”管理，推进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

法治化。省政府现行有效行政规范性文件1065件，每

隔两年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开展全面清理，有力维护国

家法制统一。

今年春天，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开展“法雨春风进万

家”爱民实践活动。其中一项重点工作，就是清理“烦

企扰民”的“问题文件”，及时疏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

理活动过程中的“栓塞梗阻”，更大程度地保障群众利

益，提高政府公信力。

在桐庐县司法局局长晏燕的案头，一摞来自各部

门的法律问题汇总格外醒目。政府行政决策中遇到法

律问题，向谁问计？怎么解决？每一个政府议题必先

经过法制审核；每年第一起行政诉讼由县长出庭应诉；

每一次常务会议必先学法……近年来，桐庐县越来越

多的职能部门主动加强法律论证，减少在行政决策中

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发生在桐庐

县的这一变化，正是法治政府建设不断走向深入的一

个缩影。

从清理“奇葩证明”，到群众办事“最多跑一次”；从

明确职能部门“权力清单”，到强化工作监督评价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职能边界日益清晰、权力配

置更趋合理、治理水平不断提升，为经济社会注入新活

力，不断释放法治建设新红利。

为深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浙江先后开展4轮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纵深推进“四张清单一张网”迭代升级，

创新开展“最多跑一次”改革，全面深化数字化改革，努

力建设“掌上办事之省”“掌上办公之省”。目前，全省

公告执行的行政许可事项442项，其中省级委托下放

执行197项，占省级行政许可事项的69%；省市两级共

清理取消证明事项198项，成为全国保留地方设定证

明事项最少的省份，市县两级累计2816项证明事项实

行告知承诺制，共让群众少提交证明4000多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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